
制度韌性與台灣半總統制下的災後重建：以九二一地震、莫拉克風災為例 65 

 

制度韌性與台灣半總統制下的 

災後重建：以九二一地震、莫拉

克風災為例


 
  

 

張峻豪  

 

 

 

壹、前言  

貳、理論探討  

參、文獻探討  

肆、公私協力的被建構：九二一地震的案例分析  

伍、社區生活重建的被排除：莫拉克風災的案例分析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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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內過往的災害研究多關注「府際關係」或「公私協力」的

面向，亦即分析行政體系對災害衝擊之回應，對於憲政體制在其

中的影響較少著墨，因此，本文加入災後重建的政府體制因素，

認為地方政府與私部門皆必須同時面對「憲政兩軌」的特性，特

別是總統權力之影響。這不但使災後重建工作會因「政治彈性」

牽動「府際關係」和「公私協力」之間的「尺度移轉」。另外，

總統身為救災體系的最高指揮者，其所關注政權正當性與災害責

任的卸除，更可能因總統制軌道的運作近乎取代內閣制軌道，造

成行政體系被簡化以及地方參與的被排除。  

關鍵詞：半總統制、制度韌性、災後重建、九二一地震、莫拉克風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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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半總統制研究中，有關行政權內部互動，以及行政、立法關

係，交織成總統、總理、國會的三角權力運作，並且是論者分析半

總統制國家憲政運作的重要基礎。以半總統制為核心，將制度效果

聚焦在中央政府這個層級，如總統權力行使、總統與總理的競合、

國會監督、政黨體系等主題，經常成為評價半總統制國家憲政實踐

之關鍵。不過，隨著半總統制的研究內涵愈益多元，近年論者也開

始將焦點轉至「治理」（governance），使半總統制的研究衍生更多

變項，如同採取不同半總統制定義一樣，製造了不同分析結果（Elgie, 

2004: 318）。  

治理所言者，在於中央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私部門、公民社

會間的互動，藉著公共事務的合作管理，達成民主政治核心價值（孫

煒，2008: 2-3）。由於治理牽涉到政府部門間、公私部門間的共同

參與、共同行動，故半總統制所建構的中央政府權力運作邏輯，在

當中如何形塑此參與及行動之內涵，便可成為探詢治理實際意義的

重要基礎（張峻豪，2014: 104-108）。由此觀點出發，本文嘗試以

制度韌性（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為理論基礎，將半總統制延伸到

台灣「災害治理」（disaster governance）的討論，分析半總統制的

架構如何影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私部門間在災後重建工作過程

之互動。  

本文選擇九二一地震與莫拉克風災這兩個廣受討論的案例，除

了因其高度受到學界關注外，也由於多數文獻對災後重建的分析多

聚焦在「府際關係」與「公私協力」的面向（江大樹、廖俊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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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2004、楊永年，2009），並且是以警政、消防、醫療救護、

環境生態或工程結構的細節為主（王仕圖等，2011：69），而缺少

中央政府權力運作對其間影響之討論，故爾，本文認為，若回到影

響災害治理的源頭，以憲政運作之意義解釋其對災後重建工作當中

「府際關係」與「公私協力」之影響，不但可更豐富災害研究的內

涵，也有使三者產生對話之可能。  

台灣作為半總統制國家，半總統制的憲法規範，不但提供了中

央層級行為者的行動原則，也塑造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私部門

互動關係的基礎。正因半總統制憲法的「憲政兩軌」獨特性（吳玉

山，2011：2），使得地方政府與私部門在與中央政府互動上，都必

然會面對行政體系的雙元性特徵，而台灣長期以來憲政運作的總統

優勢地位，更讓「總統制」的運作軌道經常可能強過「內閣制」運

作模式，造成「府際關係」及「公私協力」的內涵更顯複雜。
1
 從

半總統制早期的討論來看，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  即透過半

總統制會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換軌」的主張，來體現半總統制

在規範面及運作面具有明顯落差之特徵（Duverger, 1980: 177）；另

外，以「行政權歸屬」與「行政、立法關係」這兩個分析憲政體制

的核心面向而言（薩孟武，1993：178-179），半總統制若在總統制

的軌道上運行，指的便是由總統總攬最高行政權力，隨己意任命總

                                                        

1. 以廣受學者關注的中央地方關係來看，長期以來，按憲法有關「地方執行中央委辦事

項」之規定，地方政府在自治事項推動上，便經常因中央整體考量而在地方立法後，

另行訂定專法，以致於阻礙地方的自治性，進而減弱其治理能力。特別是，總統身為

台灣半總統制運作的核心角色，站在執政高度與民意的寄託，對於委辦事項若由其單

向指揮辦理，則透過全國性行政事務之推動，如內政、交通、環保等事項，指示地方

需配合辦理，即可能在中央與地方利益不同情形下，不但影響地方基層治理能力的展

現，更造成後續在行政事務執行過程中持續發揮對地方的牽制，使行政院成為執行機

關而非主管機關。對此，可參閱紀俊臣（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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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與內閣成員；若在內閣制的軌道上運行，則代表由國會所支持的

總理來掌握最高的行政權，並且對國會、而不對總統負責（吳玉山，

2011：10）。依此，憲政兩軌的特徵，正如同我們在災害議題會發

現地，行政院雖然是救災體系運作的執行者，但也正因為總統所具

備之民意基礎與憲政影響力，使其除了經常影響救災體系之建構，

亦同時必須面對各界咎責之問題。如論者所指，災難救助的首要考

量，除了單純地、有效率地完成救災工作，或將資源作最有效率的

分配。另外，政府如何「建構」出最有利的「事實」，意即如何主

觀建構回應災難的成效，也是災害治理之重要環節（湯京平、蔡允

棟、黃紀，2002：152-153），基於此，本文認為，半總統制的架構

將可對治理研究帶來啟發性意義。  

論者進一步稱災害治理涉及「災變情境的治理」（湯京平、蔡

允棟、黃紀，2002），或「災難政治學」的體現，即是象徵救災和

災後重建一方面考驗行政體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挑戰領導者對

整體災難事件的應變處理能力（王文誠，2016：89）。順著這個邏

輯，本文認為，當重大災害衝擊到政治體系時，政府所展現的救災

成效，不僅涉及整個行政體系如何「吸收」災害衝擊，藉由府際關

係與公私協力之建構來穩固災害所帶來的考驗，另一方面，政府體

制如何在憲政兩軌當中「彈性回應」災害衝擊，透過主政者建構出

符合各界期待的救災方針，並適時調控災害治理之走向，則與救災

體系如何形成、如何發展緊密相關。  

源此，本文採納制度韌性理論有關制度吸收力與制度彈性的觀

點，將災後重建工作的分析整合為政府的行政吸收力與政治彈性，

在行政與政治的共同意義中，討論台灣在半總統制的憲政架構下，

總統為調適災害對政權的衝擊並回應責難，將如何以政治彈性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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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體系吸收災害衝擊所建構的「府際關係」、「公私協力」，以

及這之中所產生的影響。本文發現，災後重建工作不但會因政治彈

性而牽動「府際關係」和「公私協力」之間的移轉或偏重。另外，

主政者因民意基礎所關注政權正當性（ legitimacy）與對災害責任的

卸除，更可能造成行政體系被簡化以及地方參與的被排除。  

貳、理論探討 

有關半總統制重要的研究面向，如換軌、行政權二元化、總統

權力、總理負責機制等，在早期經常與規範性意義密不可分，不過，

對於當前六十餘個半總統制國家，其相異的運作經驗其實已很難單

純透過制度面來理解或檢驗，應然面與實然面間的顯著差異，導致

許多研究者投入更多元的面向解釋半總統制穩定與否（Elgie, 2004: 

318），使半總統制在「制度效果」的研究越形豐富。  

憲法研究作為政治學的傳統，隨著民主改革之浪潮，新興民主

國家透過制憲、修憲作為民主轉型的具體象徵，使憲法研究者從傳

統上對國家制度型態的描述與建構，演進為偏重憲法實際運作，及

個人或集體行為在制度結構中所造成的影響，使制度與行為之間的

互動關係探討，交織成新的研究內涵（Marsh and Stoker, 2002: 94），

進爾蘊生「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對憲法研究的重要

價值。大抵來說，新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除了強制性意義，也同

時是行為者的行動規則，或是環境結構下的產物；制度在運作上，可

能是為了滿足行為者利益極大化而被力圖改變之標的，也可能因與環

境結合而呈現其文化價值的意義（Peters and Pierre, 1998: 572）。  

本文引介「制度韌性」的理論，首先，便是認為可使新制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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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憲政研究更具體化，進而拓展半總統制的研究視野。有關制度

韌性的理論核心，即在於強調行為者為了達成目的，經常會依其理

性，利用文化或規則的制訂與調整，使制度表現出適應力（Colombatto, 

2016）。制度韌性的理論意涵來自生態學，主張制度韌性之學者如

Rickard Andersson（2008）指出，「韌性」代表系統可以吸收、控制

變遷所造成的衝擊，同時本質不會改變的能力；當制度韌性越強，

便越有可能在最小的制度調整範圍內解決最大衝擊效應。依此，進

一步言，制度韌性更結合了「系統論」與「韌性」之概念，關注於

系統為了維持自身存續，而將「輸入」進行「轉換」以產生決策與

行動的過程；當制度被視為一個系統時，制度如何將衝擊吸收為改

革動力，並形成新的產出以適應環境變遷（Holling et al., 1995），

便是評估制度效果的重要依據。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認為，制度韌

性的理論引介將有助於結合半總統制與政治系統，除了分析其輸入

如何影響政府決策與行動，亦可藉此探究半總統制如何吸納衝擊而

有穩定運作之可能，進而具體呈現半總統制和災害研究之關聯。  

其次，本文認為，由於制度韌性的分析關聯到多元研究變項，

包括治理的效能、達成政策目標的途徑多寡、達成政策目標所需要

的成本、面對挑戰時的治理甚至是存活能力等，故當政府治理過程

面對衝擊時，體制本身的適應能力、回應能力，即是分析制度韌性

最直接的指標（Chang, 2016: 2）。採取制度韌性理論的學者認為，

制度韌性之「能力」主要可分兩種，一是在外來因素影響系統根本

結構前即自我吸收干擾之能力，另一則為系統被干擾後變形之回應

能力 (Adger, 2000)。首先，如同「歷史制度主義學派」（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所言，制度乃是鑲嵌於政府組織架構中的制度、常

規、規範與契約（Hall and Taylor, 1996; Thelen and Steinmo,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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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韌性表現出行為者對制度之容忍程度，以及對變遷所抱持的保

守態度。也就是說，政治行為者會以維持現有制度運作與既有優勢

為優先考量，即使制度遭逢重大衝擊或是危機時，只要還在容忍範

圍內，就盡可能不去更動制度，而傾向以「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當作解決方案，提高立法程序難度，以降低制度變革之

可能性。在此觀點中，制度韌性代表制度給予行為者不作為空間，

進而使執政者在遭遇災害衝擊時，選擇依循舊有制度模式來解決治

理問題的來源。同樣地，按社會學者的觀點，制度為社群共享信仰

之表達，以及民眾對現行法律制度、政府機構與程序的觀感與認知，

故韌性更應被視為制度永續發展之關鍵因素（Jordan and O’ Riordan, 

1995）。  

另外，有關制度遭遇衝擊下變形而回復原狀之回應能力，則和

制度的「彈性」（elasticity）  如何被行為者創造有關。當遭遇重大

治理挑戰時，行為者面對制度運作初期的混亂狀態，如何能迅速反

應，往往與「超越」（beyond）制度規範，以及在政治系統中尋求

其它有效機制相關。以政府的災害治理來看，論者對於政府是否能

減低風險的評估，常聚焦於領導者實行政策之效果（林珍珍、林萬

億，2014：20），即強調制度的彈性空間如何被運用，行為者在其

中如何調整僵化的制度以發揮影響力，並搭建行動舞台來建構統治

正當性。本文認為，在一項同時涉及中央與地方層級的重要治理議

題中，主政者面對災害初期失序，除了依照舊有制度而產生相應行

動，以表現制度的自我吸收力，在災害治理過程逐漸確立有效的指

揮命令，並與地方層級、社會力量實質合作，尋找制度運作的章法，

進而體現制度的彈性，皆為理解制度韌性的重要面向。  

事實上，災害治理最大的問題往往是災後重建時，政府要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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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角色（李宗勳，王文君，2014：1），國家官僚或大型機構依

賴常態性的計畫與上下層級指令運作，除了必須有效處理災後重建

各項細節，也要避免被指為「政府失靈」，因此，災後重建更因此

被認為是執政者思考提高統治正當性和減少責難  （culpability）的

課題。故爾，綜合所述，本文以制度韌性為理論依據，分析台灣的

半總統制處理重大災害治理議題時，如何表現制度本身的「吸收力」

以及「彈性」，並依行政與政治兩個層面的意義區分之。首先，本

文以災後重建中的府際關係與公私協力兩個面向，作為理解行政體

系吸收災害衝擊的能力展現，而關於制度彈性，本文則由行政權的

權力結構探討主政者如何在救災體系的建構過程，同時佈建其行動

正當性，並回應政治責任，如下圖所示：  

 

 

 

 

 

 

 

 

 

 

 

圖一  本文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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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總統制與內閣制，半總統制兼容二者的「憲政兩軌」特

徵，使半總統制政府在災害治理過程有更複雜的運作面貌。從比較

憲政的觀點來看，首先，以美國作為災害研究的總統制個案，美國

聯邦政府在面對重大災害衝擊時，主要即是「由上而下」地運作一

種「命令--控制體系」（馬彥彬等，2014：28）。概言之，美國聯邦

政府負責災害防救的單位：「聯邦緊急管理總署」（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是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於

1979 年頒佈行政命令所成立，其後，歷經 911 事件的衝擊，美國國

會又於 2002 年通過「國土安全法案」（Homeland Security Act），

整併 22 個相關機關局處，成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將「聯邦緊急管理總署」併入「國土安全部」

下，建立一個共同災害事故管理系統（陳宏杰，2017：51）。然而，

正是因為聯邦政府基於個別事件而從中央層級來思考國家安全的思

維，使「國土安全部」反而減損了過去「聯邦緊急管理總署」所能

達成組織間及府際聯合的災害防救功能；論者認為，「高層次的施

政運作」使美國的災害防救隸屬在反恐機制下，造成災防事務運作

規劃受到上級機關所強調的主流價值影響，而無法全然以災害管理

的角度推動（Birkland and Waterman，2008，引自馬彥彬等，2014：

34），本文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正顯示了美國聯邦政府在總統

制運作下，可能會因執政者回應當下災害衝擊之立場，改變了原先

治理網絡運作，甚至減損了政府對災害衝擊的吸收力。
2
 

                                                        

2. 另外，也如 2005 年美國遭受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襲擊，造成美國歷史上

最嚴重損害的災害，對於當時的救災與重建過程，論者便指出國土安全部的問題在於

過度強調中央集權與直接回應，集權式的決策過程導致地方政府、州政府、緊急管理

機構以及中央決策者之間的溝通成本大幅增加（馬彥彬等，201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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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比內閣制國家：日本的災害治理案例，日本政府在行

政體系對災害防救的綜合性規劃，則是論者普遍關注之主題。日本

於 1947 年制定的「災害救助法」以及 1959 年的「災害對策基本法」

乃現今法制基礎；傳統上，日本的防災與救災體系乃是國家主導，

若遇災害發生，當地方政府層級無法應對時，首相得於內閣府內成

立「非常災害對策本部」，由中央進行統籌整合，以求有效執行災

害防救業務（蕭全政等，2011：19-20）。不過，在 1995 年「阪神

大地震」後，日本政府進一步修改了兩法，賦予面對災害第一線的

地方自治基層組織：市町村實質救災權力，例如，直接請求自衛隊

與總務省消防廳支援的權限，建立一種「由下往上（市町村→縣→

中央）」的垂直型制度設計（林淑馨，2016：30-35）。此外，經過

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地震的衝擊，「災害對策基本法」又進一步被

修正，
3
 將民間團體與非營利組織納入防災體系，創造了地方層級

的「水平協力」模式，而在大地震發生後的救援與重建過程，地方

自治體間透過廣域協力制度的水平支援，以及「一對多」的支援制

度，提供了災區迅速、有效且長期的救援（林淑馨，2016：43）。  

即使在重大災害發生的當下，日本內閣依然遭遇了諸多責難，

例如 311 地震發生後，中央指揮系統被認為龐雜混亂而導致延誤救

災（黃偉修，2012：9-10），內閣首相也有危機管理上的各種問題

（吳明上，2013），然而，相比美國總統制下的災害防救體制乃依

賴聯邦政府的上層價值判斷，日本政府在災害衝擊後，更多的著力

                                                        

3. 「中央防災會議防災對策推進檢討會議」於 2012 年 7 月提出以「防災先進國家」為

目標的「最終報告」，面對大規模複合災害的事前訓練與事後救援的龐雜業務，過

去由中央單方主導的防災體制實難以獨撐，權力下放（devolution）與協力治理的需

要迫在眉梢（馬彥彬等，2014：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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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在災害防救的行政體制建構，並逐步完備府際關係與公私協力

內容。本文認為，相較於民選總統的個人風格展現，內閣制下的政

府「集體責任」更顯重要，政府在災害時期如何佈建一個整體且有

效率的救災體系，成為評價內閣表現之關鍵。
4
 基於此，半總統制

下的災害治理，融合了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內容，將因行政體系與總

統權力運作之並存，而更呈現「換軌治理」的模式，半總統制政府

面對災害如何吸收衝擊與回應責任，自與憲政兩軌如何被彰顯有

關。於下，本文將進一步說明半總統制與災害研究的關係。  

參、文獻探討 

由於災害從發生到救援的高可見度，使得「災害治理」成為各

國重視的核心議題。「聯合國發展方案」（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首次提出災害治理的概念，強調：「治

理是經濟、政治與行政當局，對國家事務各層次的管理；其包含了

機制、過程與制度，在此之中，公民和團體可以表達利益、行使權

利、履行義務和協調差異。此外，它也涵蓋所有相關團體，包含私

部門和公民社會的組織。」、「治理成為減災與災後治理的重要原則，

災後重建不只是政府決策、規劃與策略，而是公、私部門、市民社會

能夠協調行動以處理災害風險。」（林珍珍、林萬億，2014：12-13）。 

按 Philip Nel 和 Marjolein Righarts 的定義，所謂災害是指由大

自然所造成的劇烈變動，災害不僅衝擊地方既有的社會秩序，這些

                                                        

4. 例如，陳永峰認為（2016：A15），日本熊本地震災後第十天，時任首相安倍才第一

次進到災區；不過，震災後，安倍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其認為，首相去不去災區，

在日本，一點都不重要。比起防救災系統的構築，究責並非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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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變動事件或情勢所影響的在地秩序更須仰賴外力支援，才能

恢復正常（2008: 162）。
5
 進一步，學者認為，有關災害研究之

範圍，可分為上、中、下游三者，其中包含「災前準備」（disaster 

preparedness），「災害救助」（ disaster relief）與「災後重建」

（post-disaster recovery）三部分（王文岳、楊昊，2013：151）。而

依照災害研究的週期性特徵，學者也提出由「減災」（mitigation）、

「準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重建」Mileti, 

1999）等階段界定災害治理工作的意義；在此之中，所謂災後重建，

即為如何能最有效地將受災地區加以復健，使其能在最短時間內恢

復原有運作機能，並防止災後可能引發的其他負面影響，在此之中，

重要的工作項目包括災害損失通報、災區環境消毒、受災戶補助、

公共設施復原等。
6
 

                                                        

5. 另外，如楊昊所認為，從災害引起的原因來觀察，可分為「人為」災害與「天然」

災害，例如：大規模的交通事故系屬於人為災害；而九二一大地震則屬於天然（ 2010：

27）。再者，依照我國「災害防救法」第二條之規定：（一）風災、水災、震災（含

土壤液化）、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以及（二）火災、爆炸、公用

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等，皆

屬於災害之定義。本研究以天然災害為例，有關災害定義所分之人為、天然等定義，

以及近年同時包含前二者的「複合式災害」討論，於此不詳述。  

6. 第一：減災階段，發生時機通常是在非災害時期，其主要目標在研究災害發生的現

況及評估可能改善的策略，期望透過有效的處置步驟來減少災害的威脅或損失。第

二，準備階段，本階段的工作目標在現行環境、體制、資源狀況下，規劃與設計未

來實際面臨災害時能夠採行的相關處置作為，追求在面臨實際災害時能夠將危險或

損失降到可能最低的程度，其重要的工作包括風險分析、風險偵測、預警系統確認、

疏散程序及安置、緊急供應及通訊系統的維護、重要人員通知及動員程序、事前建

立的鄰近社區相互支援協定、訓練相關負責人員、緊急計畫的訓練及演練、居民防

災教育訓練。三、應變階段，本階段發生的時機為實際災害來臨期間，主要的工作

目標在如何快速且有效的掌握即時性的資訊、如何將重要警訊加以產生與傳遞、如

何因應實際災害情況，有效調派救助人力與資源，其重要工作包括：包括災害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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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有學者從「災害管理」的範圍來界定災後重建之意義

（彭光輝、林峰田，2006：52），災害管理始於災害發生前的防範

措施，當災害一旦發生，決策者必須立即啟動復原工作，包括災民

的緊急收容安置與救濟、危險建物的清除、基礎建設的修復、創傷

壓力的減輕。家園重建是復原工作的核心，在災害發生後便已開始，

並可能延續好幾年的時間，重建進程可能改變受災者未來若干年生

活，故須在快速的損害評估後予以確定、宣布，然後展開詳細的評

估，並隨重建進展，根據回饋意見進行政策更新；依此，這些決策

應在與災後重建相關機關、受災社區與受災戶、非政府組織及社會

大眾磋商對話後，審慎地做出（Jha et al., 2010）。  

本文認為，政府權力乃理解災害治理的源頭，災後重建除了關

係到災害管理之細節，亦與政府的決策與施政方向不可分。由重建

工作項目來看，無論是天然或人為災害，皆涉及行政管理的復原工

作，並且都有待決策者提出有效復原策略，因此，由災害治理這個

較為宏觀的框架理解政府權力之影響應較為合宜。循此，結合行政

管理與政治決策的災害治理研究，便如論者所形容，災害從發生的

管理與解釋，到恢復和重建不同階段所建構之內容，可謂一種「尺

度政治」（scale politics），災害在外部衝擊與內生政治的共同影響

下，產生政治權力在不同尺度群體間互動（王文誠，2016：93）。

災後重建一方面是行政體系穩固災後的情況，透過重建工作使災區

盡快復原，一方面也展現政府回應外在責難之能力，透過維繫正當

化或卸除責難創造救災尺度的轉移（王文誠，2016：94）。結合本

                                                                                                                                 

警告、傷患後送、災民安置、緊急醫療救護、搜索救援及財物孜全保護。另配合災

害規模需要，可能頇興築臨時堤防、道路及封閉橋樑、緊急水電之供應、避免火災

與有毒物質等二次災害。此階段執行的好壞取決於災前準備的完整與否。對於災害

治理循環週期之分析，可進一步詳閱 Mileti（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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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提的制度韌性兩個面向，以及半總統制憲政兩軌的特徵，本

文認為，政治權力所影響災害治理的尺度移轉，可具體藉由行政體

系所代表的「內閣制」軌道，亦即原以行政院為首而貫穿的救災體

系；以及，以民選總統為首，跳脫行政體系的處理框架，為回應民

意並強化其救災正當性而建構的「總統制」運作軌道，表現尺度移

轉的現象。本文依此假設，進一步認為總統在總統制這一軌道上，

如何跳脫以行政院為主體之救災體系，並彈性建構府際關係與公私

協力的運作模式，以達成回應災後責任之效果，將是判斷尺度移轉

效果之重要來源，這也是本文後續分析兩個個案的基礎。
7
 有關半

總統制下制度韌性與災後重建尺度移轉的關係，本文表示如下：  

 

  

 

 

圖二  半總統制的制度韌性與災後重建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7. 如薩孟武所認為，民主政府於憲法規範上，從「行政權歸屬」及「行政立法互動關係」

兩項指標來看，若行政權屬於總理且行政權一方與立法權結合，一方面又與之對抗，

則屬於「內閣制」，若行政權屬於總統，行政權一方與立法權分離，一方又與立法權

相互牽制，便屬「總統制」（1993：178-179）。依此，在判斷半總統制究竟會偏向總

統制或內閣制軌道來運作時，「行政權歸屬」及「行政立法互動關係」自是兩項最重

要的依據，然而，本文一方面認為災害治理的討論必須由行政權運作出發，特別是關

於總統的角色，特別是在討論大型災害時，政府於災後重建的角色自應是各界聚焦的

重點，另一方面，也基於認為本文所選案例發生背景皆為「一致政府」時期，故認為

「行政權歸屬」這項指標應更有判斷憲政軌道之重要性，故在後續將偏重總統與行政

院的角色來論述災害治理過程的行政權歸屬問題，並期待後續研究能再加入「行政與

立法關係」的討論，而可更形完整。  

內閣制軌道：  

救災體系的行政吸收力  

總統制軌道：  

救災體系的政治彈性  

吸納衝擊  回應衝擊  
災後重建的

尺度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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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行政權的雙元性」與「權力安排的混合性」（mixed 

authority）乃半總統制核心特徵（Shugart, 2005: 323-325），故半總

統制在規範面與運作面上的主要問題，便經常源自行政權限割裂，

或者是行政立法兩權互動關係（徐正戎、張峻豪，2004:189）。按

杜瓦傑的定義，半總統制憲法條件之一是：「除總統外，尚有與之

相對的內閣總理與內閣掌有行政權，其須獲得國會信任始能在位」

（Duverger, 1980: 166），因此，在「行政權應歸屬總理」的規定中，

總統是否逾越此「應然」要求？這樣的論述，使得當代對半總統制

的爭辯，多聚焦在二元行政的關係（沈有忠，2011：38），這也正

是論者探究半總統制是否換軌為內閣制或總統制的重要來源。本文

以總統這一端作為跳脫救災體行政系的思考基礎，並將之視為政治

運作彈性的理由即在於此。當然，以總統為核心思考其對災後重建

工作之影響的重要原因，更來自於在台灣半總統制經驗中，行政院

院長廣被認為是總統「執行長」的觀點。
8
 概言之，自從半總統制

在台灣施行以來，前後任總統無論面對府會一致或分立的情形，不

但普遍傾向任命一個能向其負責的閣揆，於行政權運作歷程中，也

經常可見總統確保閣揆「聽命行事」的多項作為（張峻豪，2016：

3-4）。故爾，在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互動關係中，論者對於閣揆的「執

行長化」，便常是由總統角度出發，並順著總統主導行政權的邏輯

來加以確認，而此更為本文連結總統與閣揆角色來思考兩個軌道之

轉換，及其所衍生影響的重要原因。  

                                                        

8. 長期以來，有關總統權力與角色，向來是台灣憲政研究者的關注焦點。台灣經 1997

年第四次修憲正式成為半總統制國家後，總統在憲政運作中的重要地位，更是受到

各界矚目。於此之中，有關「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使閣揆成為總統執行長」的論述，

可說是多數論者及政治工作者習以為常之觀點。有關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互動關係對

台灣半總統制運作之影響，可進一步參閱張峻豪（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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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此，本文進一步認為，有關災後責任回應所引發的政治尺度

移轉，另一項必須處理的問題，便是政治尺度究竟移轉到何處？如

論者所分析，正因為地方草根政治要求、地方經濟、或文化認同的

「再尺度化」，使得中央得以巧妙納編地方，往往呈現為私部門，

尤其是社區，作為國家責任尺度移轉，進而概括政績，甚至「推諉

責任」之對象（王文誠，2016：94）。例如，台灣在 1994 年由政府

發動的「社區總體營造」，便被認為是國家為了正當化治理過程，

而繞過地方政府到社區，將政府應處理的議題如文化認同、貧富懸

殊、環境永續、公平正義等，轉移到社區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尺度，

以收編社會「騷動」活力（王文誠，2016：94）。按此，本文在後

續分析兩個個案中，將是以社區層級為對象，分別由九二一地震所

帶動之「社區總體營造式重建」，以及莫拉克風災以後的「社區家

園重建」為例，具體理解政治權力如何在社區重建工作之中影響府

際關係與公私協力之呈現。
9
 

本文從社區層級具體理解災後重建工作，另一項重要原因更是

由於以「社區為基礎的途徑」（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乃當

前國際上十分看重的災後重建策略（Jha et al., 2010）。特別是，由

時興的「永續發展」理念來看，社區重建因涉及家園復興，故在災

後重建的行政技術層面以外，更體現出社會文化層面之重要性（Fan, 

2015: 26），亦即家園文化及傳統的復原（廖敦如，2004：7），此

正是建立永續價值的關鍵（湯京平、黃詩涵、黃坤山，2009：14）。

                                                        

9. 對於社區層級的災害治理分析，地方政府在其間的角色乃是無法忽略，然而，基於

本文的論述是以中央政府的權力運作邏輯來呈現社區在其中的角色，以及是否因此

受到忽視，故對於地方政府與社區互動的這一部分，限於篇幅，將暫時略過不處理，

有待後續研究再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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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社區重建為災後重建焦點的論述中，「深入社區」被視作從底

層瞭解災區民眾的需要，以及對重建工作的期待，所以，重建過程

如何促進在地人民參與重建，並刻劃出對未來家園生活之想法（王

仕圖、趙善如、許慧麗，2011：69-70），即為理解政府與社區關係

的重要指標。
10

 基此，論者常將災後社區重建的階段分為「緊急救

助」、「生活機能恢復」與「實質重建」三方面，便是強調社區重

建除了涉及有形的空間重建，更關係到心靈與精神的重建，也就是

社區文化及傳統的復原（廖敦如，2004：7），亦即，行政體系為了

吸收災害衝擊而發揮專業性的重建技術以外，如何納入基層單元的

需求與價值，同樣是評估重建工作是否吸收災害衝擊的重要內容。  

職是之故，本文後續在案例分析中，便將以「實質重建」與「生

活重建」兩個面向理解災後重建工作的落實。另外，又因社區生活

的復原與價值重建也涉及「居民參與」之議題，故本文進一步認為，

相較於府際關係的運作，行政體系藉以吸收災害衝擊的公私協力過

程，更是實踐社區生活重建之關鍵。論者主張，由於災後重建工作

往往就是因行政體制為求效率而可能簡化過去人類受災經驗的複雜

性與豐富性，致使私部門的角色在災後展現出有別於政治部門的積

極性（林珍珍、林萬億，2014：12）；此時，基於重大災害防範與

危機處理機制的不健全，常使論述焦點會轉向活躍的社會網絡（林

                                                        

10. 在台灣，社區一方面在法規定位上作為政府施政的基層單元（源自社區發展工作綱

要），一方面在基層參與的意義上又是執行「社區總體營造」的主要場域，無論在

經費補助或計畫執行過程，社區長期以來與政府的角色難以分離，此與社區在進入

災後重建階段和政府互動產生邏輯上的相關性。另外，在學術意義上，也由於社區

廣被認為是實踐「社區主義」（或稱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以及促進公

共利益實現的基地，故有關社區與公民參與、公民社會、基層民主等意義之連結，

則加強了社區對於當代治理研究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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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弘，2012：64），以及公私部門合作關係之建構（江大樹、廖俊

松，2001）。因此，本文後續將府際關係歸類在救災體系之中行政

官僚在實質重建上的作為、公私部門協力則放在社區生活重建的面

向，由此理解政府權力運作邏輯對這兩者的分別影響。  

綜上，一項結合政府權力與災害治理的研究，除了應關注行政

體系的角色，對於政府權力在整個救災環節之貫穿也不應忽視，特

別是，在許多大型災害研究中，災害嚴重性的提升，往往也伴隨著

國家權威性地位之提升，政府在國家權威主體的基礎上，仍然可能

掌管資源與權力分配，甚至因此進一步有壓制公民參與或對政治責

任之追究（林宗弘，2012：58），而有更深入理解之必要。許多國

家的研究更顯示，在災後重建過程中，對於貧窮和傳統脈絡之下的

區域，因結構上處於弱勢，故在參與過程經常會受到忽略；而對少

數民族來說，在政策決定過程中，更因其在經濟、種族和文化上的

邊陲地位，再加上多居住於較易受害的區域，而更成為被安排與被

決定的弱勢者（林珍珍、林萬憶，2014：6-7）。職此，本文整合憲

政體制、府際關係、公私協力的觀點，更是期望能凸顯政府體制對

其餘二者的牽動效果，亦即，本文主張，政府出於政治上的彈性回

應而反應在其如何吸收災害衝擊，不但建構了府際關係與公私協力

的內容，也是導致災後重建工作將偏重何者的基礎。以下，便就九

二一地震與莫拉克風災兩個案例，分別說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

災後重建工作之互動、公私協力之樣態，藉以釐清其間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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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私協力的被建構：九二一地震的

案例分析 

九二一地震是台灣近年來最嚴重天然災害，長年以來也是學界

及實務界討論的重要議題。1999 年發生的九二一地震，規模達芮氏

7.3 級，導致 2,415 人死亡、30 人失蹤、11,306 人受傷、近十一萬戶

房屋全倒或半倒，財產損失超過三千萬（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2006）。由於災損情形嚴重，於地震發生當日，時

任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即發表政府緊急處理指示，內政部與相關部會

聯合成立「重大地震中央處理中心」，國防部成立「救災應變指揮

中心」；9 月 23 日，時任總統李登輝召開第二次高層會議，成立「九

二一地震救災督導中心」，由副總統連戰任召集人；9 月 25 日，總

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發佈緊急命令確立救災指揮系統；9 月

27 日，行政院成立「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由院長擔

任主任委員，共同推動後續重建工作。  

在九二一地震前，台灣重大災害處理單位乃是於 1995 年 3 月所

成立，並隸屬於內政部消防署。九二一地震發生時，由於消防員救

災重點乃是針對受災人員，而無法處理後續的照護與安置等問題（張

麗如，2009：60），再加上災害防救處理模式並未實際演練或落實，

致使地震發生後呈現出未能全面救援之現象，而成為中央政府重新

建構指揮體系的主要原因。另外，地震當時於地方政府成立的「災

害應變中心」，以地方政府首長任指揮官，也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權

限爭議之問題，例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主張國軍應主導救災工

作，國軍應接受其指揮，但此過程卻因地方首長難以整合資源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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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與軍方配合救災，使初期救災更顯混亂（陳勁甫等，2011：14-15），

進而成為總統發佈緊急命令的主因（呂維翰，2006：117-118）。  

由於緊急命令所衍生的各項爭議，使得許多研究文獻都直指總

統擴權問題，凸顯了台灣半總統制運作下，總統企圖主導行政權以

及影響行政與立法部門之現象。
11

 總統一方面主導行政部門的指揮

體系，另一方面藉由立法部門使其行動法制化，顯示出追求執政正

當性的企圖。從制度韌性的觀點來看，執政者為了在災害治理發揮

影響力，藉由緊急命令發佈而搭建了「必須」以行政權為核心，以

及「能夠」以行政權為核心的行動舞台，繼而，在相關條文的立法

完成後，更得以順理成章運作災後治理的網絡。其中，無論是 1999

年 10 月 29「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頒布「災後重建計畫工作

綱領」，強調落實「由下而上」、「民間參與」、「永續發展」等

內容的落實，或者，到了 2000 年 5 月政黨輪替，民進黨籍陳水扁總

統就任後銜接「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設置「行政院九二一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負責震災重建之協調、審核、決策、

推動及監督事宜，都難脫離以總統為權力運作核心的制度精神

（Chang, 2016）。  

                                                        

11. 雖然，緊急命令確認了中央政府成為救災總指揮，並初步解決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

之問題，但面對救災急迫性，立法院的憲政角色如何被落實，在當時廣受各界關注。

在當時國民黨全面執政下，行政院院長蕭萬長主張執行要點不需送立院備查，時任

法務部長葉金鳳也表示：「立法院除了「同意」或「不同意」外，不得進行逐條審

查」，充分顯示政府認為緊急命令頒佈乃總統職權，立法院作為追認機關不但無權

逐條審查，且對執行要點也應比照之立場。然而，在立法院在野黨團強烈要求下，

總統李登輝採取較軟化之態度，表示「緊急命令不是擴權，是為了方便好做事，並

會要求行政院研究後，送交立法院備查」，終使緊急命令執行要點之爭議在 1999

年 10 月 29 日進入立法院表決，並通過准予備查。有關更深入之討論，可參閱呂維

翰（2006），以及大法官會議在 2002 年所做出的 54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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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中央指揮體系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機制建立來觀察，按

照「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之規定，中央政府賦權予地方政府主

導救災，原是強調中央政府僅提供人力與經費上的支持，不過，當

時在災後重建工程上，災情最嚴重的台中縣與南投縣不但都爆發議

員與議長間針對救災決策的意見分歧與糾紛（吳重禮，2000：92），

縣市政府在與中央指揮權的協調問題上，更是充滿爭議。在九二一

地震發生當天，行政院即在災情最嚴重的南投縣設置前進指揮所，

由行政體系上看，該指揮所非南投縣的指揮所，而是中央指派在全

省的指揮所，且負責全國救災工作，然而，實際運作的結果，指揮

所卻被認為是以南投縣的救災為主，無法支援其他縣市災區，致使

同樣災情嚴重的台中縣在初期受到相當程度的耽擱（董孟郎，

1999）。之後，總統府雖又在中興新村的省政府設立督導中心，由

副總統督導救災，加上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授權鄉鎮長為地方最高

指揮官，以指揮調度救災人員及物資（洪維彬，2008：138），甚至

明言：「現在鄉鎮市長最大，有最高指揮權。」更進一步導致地方

政府不知該聽命於行政院、縣市長、鄉鎮長、國軍指揮官，還是或

消防局長的情形。而因此所衍生關於中央政府慰問金發放、房屋鑑

定、界定政府資源通路和救災重建權限等問題，由於多直接跳過縣

市政府層級，直接授權鄉鎮市長執行的作法，更導致中央與地方在

合作機制建立上的混亂。當時的立委陳定南認為：「受災的縣市政

府並非沒有能力應變，而是中央要不要給縣市政府應變權力」（伍

崇韜，1999），正突顯了行政權貫穿災害治理所產生的問題（Chang, 

2016）。  

當時，中央直接與鄉鎮市層級聯絡，再知會縣政府的作法（李

登輝，2004：150）反而導致獲得賦權的鄉鎮長難有發揮。究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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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效率」與「協調」兩問題無法周全之下，鄉鎮長權力

也只能限於指揮救災。例如，當時的南投縣竹山鎮鎮長便曾指出，

鄉鎮長雖能指揮，但因無徵調權的法源依據，在緊急調用民間物資

能力不足之情況下，雖然緊急命令賦予其對災害損失之認定，但因

牽涉災民權益，必須有中央明確指示，故無法發揮迅速的善後應變

能力（洪維彬，2008：138）。因此，對於中央政府的行政權運作模

式，到所影響的中央地方互動關係，以及地方政府的職權發揮，本

文認為，這段災害治理過程，正是與半總統制下的「憲政兩軌」特

徵密切相關。在半總統制下，總統經由民選產生，搭配上主掌行政

權並向國會負責的閣揆，致使總統制與內閣制的運作軌道同時存

在，於災後重建工作中，民選總統回應民意的方式如何和行政體系

相結合，便體現兩條憲政運作軌道並存可能衍生之問題。如前所分

析，在九二一地震這個案例中，總統為了迅速回應民意，很快地便

以緊急命令建構其在救災體系的定位，亦即打造了災後重建的總統

制運作軌道，然而，從行政體系來看，本應由行政院為首，進而貫

穿到地方政府的救災系統，卻因災害的規模巨大，使這條內閣制的

軌道幾近被總統制軌道取代，導致地方政府首長在救災行政體系同

步被排除。  

以制度韌性之意義來看，半總統制的憲政兩軌特徵，使其看似

比總統制或內閣制更得藉由兩軌來吸納災害衝擊，並有回應災害衝

擊的彈性。相較於可能在民意壓力下顯得「緩不濟急」的行政體系，

半總統制下的總統制這一軌，反而出於總統的民意正當性而具有高

度彈性，進而能迅速取代內閣制軌道的救災難題。不過，經由上述

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的是，當內閣制軌道近乎被總統制軌道

取代，也絕不表示救災體系便可由「總統一人說了算」來體現，進



88 東吳政治學報/2018/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而忽視立法部門在憲政運作的重要性、行政部門在法制上應有的職

掌、以及地方行政首長因貼近災區而必須被賦予合適角色定位等問

題。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從立法院對緊急命令追認與否之爭議、各

界呼籲制訂「災害防救法」以確認行政院的指揮體系，以及，地方

行政首長因被排除所衍生應變能力不足等問題，都還是有賴總統制

這條軌道加以解決，才能算是真正吸納了災害的衝擊。  

在九二一地震的災後重建工作中，政府轉向與私部門合作，藉

著佈建總統制運作軌道的正當性，來化解內閣制運作軌道的困境，

成為政府吸納災害衝擊的主要作為。首先，例如，在諸多研究文獻

中所提及的「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便是基於當時中

央和地方對救災修繕經費與慰問金發放等無法達成共識，由中央政

府設立的「捐款監督委員會」與之形成官民結合。此合作機制主要

是透過基金會負責監督民間募款單位並審核捐款計畫，管理委員會

負責統合並發動捐款（羅如蘭，1999），在當時為賑災捐款流向提

供了重有效的解決方案。其次，再由「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觀

察，九二一地震重建的四項指導方針：「公共建設計畫」、「產業

重建計畫」、「生活重建計畫」與「社區重建計畫」之中，「社區

重建計畫」強調了地方主導、民間參與、中央支援等原則，也體現

政府在災後重建工作貼近民間基層之因應作為。另外，再以其它相

關重建相關法令與政策目標和方針為例，如「行政院 921 震災災後

重建推動委員會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小組」所設立「災區巡迴輔導小

組」來從事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更可確認社區重建成為災後重建

之重心（郭瑞坤、林張秦瑞、沈逸晴，2012：27），此不但顯示出

地方政府的職能發揮轉向社區重建工作之內容，在災區重建過程

中，社區組織同時扮演的積極性角色，具體代表著救災體系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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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力因政治彈性而轉向公私協力的方向。  

如同以「社會中心論」（social-centered）來分析九二一災害治

理的學者所認為，九二一地震後，公民社會成功進行資源動員且未

遭受鎮壓，私部門站在監督政府或互補的立場，官民合作較平等（林

宗弘，2012：97），其實就和半總統制下的總統制軌道建立密切相

關。從鄉鎮長被賦權、社區營造成為地方重建主題，或者是民間基

金會的興起等，當半總統制的制度框架在賦權地方上發生爭議，中

央政府在主導的優勢性發揮上，轉向與私部門的合作，減少治理困

境，進而發揮制度穩定效果，展現了半總統制的制度韌性（Chang, 

2016）。有關這個部分的治理網絡建構，可以下圖示之：  

 

 

 

 

 

 

 

 

 

 

 

 

圖三  九二一地震的重建體系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Chang（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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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民間與官方的合作，私部門逐漸展現了在震災重建過程之

顯要角色，並體現組織影響力。九二一地震發生後，許多民間及文

史工作團隊，尤其是在地工作團隊皆積極投入災區，依據九二一重

建會的統計，在全國 33 個受災鄉鎮市中，這些在地工作團隊全盛時

期超過 130 個，並且多都是以非營利組織的型態出現。而為了便於

資源有效分配與民間捐款的有效監督，並協助地方爭取政府有限的

補助款及發揮民間工作團隊的持續力量，1999 年 10 月 7 日，「全國

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簡稱全盟）成立，推舉時任中央研

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並作為非政府組織互通救災訊息，有

效運用救災資源的平台。根據全盟兩年工作紀要的紀錄，全盛時期

加盟的民間團體高達 12 種類型，共 154 個組織之多。
12

 災後兩年內，

全盟培養各工作站人員長期從事草根社區運動，協助「台灣社區重

建協會」之工作，並成為與政府推動社區營造合流之重要角色。另

外，全盟與基金會居間協調，且以民間捐款補助社團聯盟與草根組

織的服務與運作（林宗弘，2012：87），更展示了民間資源在重建

工作的價值。
13

 

政府與私部門的關係建構，在社會力展現下，可謂一種超越地

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治理網絡。當然，採取「社會中心論」之論點，

可理解公民社會參與決策過程，並展現積極性，自當體現出某種治

理意義；不過，從半總統制的制度韌性來說，本文進一步認為，當

中央政府透過指揮體系建構與私部門的關係，使最貼近基層的地方

                                                        

12. 資料檢索自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網址：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921_ 

10/arch02-09.html。  

13. 另外，1999 年在 10 月 1 日：一群臺中大里市倒塌的集合住宅災民發起組成「921 地

震受災戶聯盟」，自稱為「災盟」或「921 受災聯盟」，最初有 30 個受災社區加入，

也是當時相當有影響力之民間團體。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921_%2010/arch02-09.html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921_%2010/arch0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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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參與下降，但對於地方需求、地方理解是否相應而生，仍有疑

義。最顯明的例證，在於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公私協力具體在社區營

造中合流，台灣各處的社區營造如雨後春筍般展開，中央政府由文

建會作為主管單位，地方政府作為配角，社區營造計畫的申請與執

行經常難以回應了地方特色與需求，而成為許多社區研究者質疑之

處。
14

 台灣的社區發展在 1994 年由李登輝指示而進入「社區總體營

造」的政策框架後，便由於政策精神強調社區營造應與「文化基礎

建設」、「造人」、「造景」、「造產」等項目息息相關（王本壯，

2008：18），而被視為重建重要目標，以致有論者將「社區重建」

和「社區營造式重建」等同視之（邵珮君，2003）。在台灣，社區

一方面在法規定位上作為政府施政的基層單元（源自社區發展工作

綱要），一方面在基層參與的意義上又是執行「社區總體營造」的

主要場域，
15

 故無論在經費補助或計畫執行過程，社區長期以來與政

府的角色難以分離，致使社區在進入災後重建階段與政府互動難以分

割。以下，顯示了九二一地震個案中，災後重建工作雖由府際關係轉

向公私協力，但基於公私協力乃是與政權正當性之穩固有關，而依然

反應中央政府在其中所具有之權威性角色的架構：  

                                                        

14. 許多社區研究者指出，由於政府依然作為計畫制訂者及資金提供者的角色，使得社

區主義的落實可能產生困境。並且，面對當前社區發展，政府一方面在鼓勵自主提

案的精神中，採取多元組織整合提案的方式來收件，也極可能壓縮地方基層參與的

多元性；另一方面，對於許多無法自主提案之社區，政府藉由專業人士或專業團隊

之協助，更容易造成社區自主性的減損等問題。  

15. 政府在 1994 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方向後，台灣的社區發展突破過去以

組織為前導的情形，更強調地方居民的自主性與主動提出規劃。不過，當前台灣社

區治理的實踐，正是因政府長期與社區的連結而衍生諸多困境，例如，論者最常指

出的：政府在推動社區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方式，乃是「先有計畫，才有補助」，

此不但可能簡化了地方基層的多元性，甚至對大多數無法自主提案之社區，無法得

到補助的問題，更是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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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九二一地震後公私協力的被建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 Chang（2016）。  
 
 

九二一地震從起初的混亂與爭議雖終究回到常軌，一方面展現

治理網路的逐步建構，另一方面也體現治理精神實踐的危機。正因

公私協力仍然難以脫離中央政府的主導性，因此，社區的「生活重

建」內容終究也必須回到制度常軌，亦即中央政府體制在其中的強

制力，及其對治理網路建構的主導性。如同當時「全盟」執行長孫

明賢所強調：「當初行政院擬定重建計畫四大目標，其中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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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產業重建都是政府的事情，基金會只推動生活重建與社區重建兩

部分，為充分運用捐款，各計畫主要由政府來規劃，再由民間團體

配合」（伍崇韜，1999），可謂表徵了此段災害治理的核心內容。
16

 

伍、 社區生活重建的被排除：莫拉克風
災的個案分析 

從九二一地震的分析中，可理解以行政權為軸心展開的救災過

程，乃是透過制度吸收力，在排除地方縣市政府角色後，轉向以公

私協力為主軸的災後重建工作。其中，總統作為調控者的角色，發

佈緊急命令而架空縣市政府首長權力，更成為九二一地震後制訂災

害防救法，期以避開總統擴權處理災後重建工作的主因。不過，在

「災害防救法」實施後，救災體系在法制上確認了行政院的指揮地

位，但又因台灣作為半總統制國家，總統角色在其中的影響力依然

無法被忽視，致使從「行政權歸屬」這個重要面向來判斷，半總統

制下的總統制軌道將依然深刻影響內閣制軌道的實踐。如同九二一

地震的同樣課題，總統如何佈建救災指揮的舞台？府際關係與公私

協力如何在政府權力運作的邏輯中被建構？這些受到莫拉克風災研

究者關注的問題，也同樣與台灣的憲政運作框架息息相關。  

發生在 2009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9 日的莫拉克颱風，因伴隨西南

氣流帶來台灣中、南部地區的大量降雨，歷經數天累積導致多處發

生淹水、山崩、土石流，等災情，造成 677 人死亡、22 人失蹤，1,764 

棟房屋毀損，經濟損失近 2,000 億元，是台灣自 1959 年「八七水災」

                                                        

16. 關於九二一地震後的災後重建機制運作，亦可參閱 Chang（20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4%B8%83%E6%B0%B4%E7%8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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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最嚴重的水患。其中，以位於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的小林部落

受災最為嚴重，共 474 人遭到活埋。為因應此災害，行政院於 8 月

15 日即成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並於 8 月

21 日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草案，後在 8 月 27 日立

法院三讀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以及新臺幣 1165 億

元特別預算，條例中明定災後重建計畫包含家園、設施、產業、生

活與文化重建。
17

 

由於莫拉克風災帶來的重大災害集中於台灣中、南部山區，並

直接衝擊部落居民生生存與居住安全等問題，特別是部份位處環境

巨變下的偏鄉村落，面臨了必須「易地遷建」之選擇（陳惠民，

2012），因此，災後重建工作在初期即圍繞在「遷村」、「安置」、

「永久屋興建」的議題上。此外，莫拉克風災之後，由於小林村發

生「滅村」的悲劇，政府與部落居民因此在「是否遷村」的議題上

更是針鋒相對。於當時，時任總統馬英九與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在視

察災區時，雖都表示「該遷村就遷村、不撤離者就要強制撤離」之

態度（顏福江，2009），但站在災民之立場，中央迅速推動的重建

條例被認為忽視了地方的真正需求，除了沒有辦理過公聽會，立法

院院長在臨時會期間邀集朝野協商，經由短暫討論決定 3 天內通過，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被賦予了極大權力劃定「特定區域」來決定遷

村與否，而有侵害家園文化價值等問題（黃智慧，2012：53-54）。

另外，以重建推動委員會之立場來觀察，按 2009 年 8 月 26 日「行

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紀錄」之

內容：「遷村或永久屋的興建，興建單位應成立規劃小組，納入災

                                                        

17. 相關資訊可見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堆動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 morakotdatabase. 

nstm.gov.tw/88flood.www.gov.tw/index-2.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6%9E%97%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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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建築師、社區營造、產業、文化歷史的專業共同討論。」，

18
 又可見其與政府、民間的不同政策方向，使遷村議題在缺乏定見，

行政院院長亦未派遣相關專家至各縣市危險區域進行評估下，產生

了「行政院長喊遷村，重建會喊不必，地方喊頭痛」的「一個遷村，

各自表述」之矛盾發生（侯承旭、葉永騫、侯千絹，2009）。  

由此重建議題來看，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不但表現了「實質

重建」與「生活重建」並存的緊張關係，也由於風災發生後，中央

政府受到諸多救災不力、缺乏效率之責難，甚至總統遲至 8 月 18 日

才主動召開記者會，首度針對救災不力公開道歉，並因海外援助爭

議而有外交部政務次長的辭職發生（自由時報，2009），而引起當

時執政僅一年餘的新政府執政危機，使得政治權力運作與災害治理

內容密切相關。
19

 從遷村爭議上可見，當時除了政府為了力挽聲勢

並加強行政效率而產生「強制遷村」的思維，另一方面，轉向地方

需求，也就是生活文化的重建，更成為中央政府同時並進以避免更

多責難的路線。於該時，三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台灣原住民族部

落重建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及南部八八水災部落自救會，要求政

府回到以部落、社區為主體的重建精神，並在其堅守「離地不離村、

離村不離鄉」的遷村原則下（王榮祥、謝文華，2009），馬英九終

於在 9 月 12 日率領新任院長吳敦義一同勘災時，正式公開承諾「政

                                                        

18 相關資訊可見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堆動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morakotdatabase. 

nstm.gov.tw/88flood.www.gov.tw/files/committee_workgroup/8.pdf?id=8&type=pdf&l

ocation=committee_workgroup。  

19. 在 2008 年總統大選前，候選人馬英九即表示要尊重雙首長制的憲法精神，其強調，

若選上將謹守總統在憲法上的職權，並將行政權依據憲法讓與絕非「總統幕僚長」

的行政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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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會強迫，不過若村莊已被鑑定為危險區，就必須強制災民遷離，

但仍會跟災民達成共識，不會貿然行動」（黃佳琳、郭靜慧，2009），

而定調了遷村原則為「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羅欣貞、黃良

傑，2009）。由此可見，從實質重建的行政效率考量，到劉兆玄請

辭下台，社會對政府不滿意度達到頂點之際，當時宣示要退居二線

的總統終於站上前線，展現彈性回應民間需求的作為。
20

 

按照我國「災害防救法」第 36 條規定：「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

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

理」，
21

 體現了救災制度除了展現以府際關係運作來吸收災害衝擊，

政府結合私部門以彈性處理災後重建也同樣重要，圖五表示了災害

防救法以下的救災體系建構。不過，即使災害防救法被認為能取代

緊急命令，亦即建制了不同於九二一地震的處理模式，但總統在當

中的調控角色依然難以受到忽視，同樣顯示半總統制「憲政兩軌」

特徵在其中的影響。  

                                                        

20. 馬英九在 2009 年 10 月 17 日接任國民黨黨主席，宣布「強化黨政合作，提升施政

效能，增進人民福祉」可謂重新開啟了總統主導政務之起點。  

21. 該條文規定，災後相關重建事項有下列幾項：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

計、評估及分析。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三、志工之登記及

分配。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

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七、學校廳

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九、古蹟、歷史建

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十、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

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十二、住宅、公

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保護、

電信、電力、自來水、油料、氣體等設施之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十四、鐵

路、道路、橋樑、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漁業之復原重建。十五、環境消毒

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十七、其他有關

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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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風災發生後，總統逐漸站上前線以處理災後重建工作，

顯現了民選總統面對民意壓力又再次將半總統制運作導向總統制軌

道。本文以遷村過程之爭議來看，發現當莫拉克風災引發各界對執

政黨的政治追究後，總統身為被指責的首要對象，除了撤換閣揆外，

站上第一線面對責任，首要工作便是以制度彈性來減損政府行政效

率被抨擊的問題。不過，也如同前述，相關問題仍有賴總統制軌道

加以化解，特別是在災害防救法實施後，行政院在救災之中的定位，

致使內閣制軌道反成為較具正當性的運作模式，故時任總統在站上

救災第一線後，不但訂下了「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原則，

解決與行政院院長遷村主張不一致的問題，也強調與民間共同推進

重建工作之意義，主張「災民共識」為重建首要考量，表現對公私

協力之偏重，藉此化解民意壓力。如當時由論者所觀察，政府在表

示將以「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原則進行遷村規劃工作後，

便開始成為一種完全「聽命」於民間非政府組織的「永久屋」興建

計畫，形成官方角色缺席，而成為被民間定調的重建（曾旭正，2010：

12）。因此，本文認為，莫拉克風災的初期災後重建工作，是一種

公私協力成為制度吸收力表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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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災害防救法與莫拉克風災的救災體系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秋政、梁筑雅（2009）。  

 

進一步來說，將政治權力運作邏輯結合災害治理，我們也從中

發現政治權力對社會力量的牽動，進而顯示政府權威性力量依然扮

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甚至減損民間社會的自主性。承接前述時序，

在新任閣揆上台，總統回應民意而站上救災最高指揮者的位置後，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的公私協力內容便逐漸轉變。事實上，就在新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災害應變中心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災害應變中心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全民防衛及  

民防動員  

民間組織  

社區組織  

其他縣市  

鄉鎮市  

災害防救法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行政院長）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行政院副院長）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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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行政院院長吳敦義上任前一天，9 月 9 日，經濟建設委員會即通過

「原住民聚落遷建計畫」與「莫拉克颱風永久性安置住宅計畫」，

將災後重建中有關遷村與永久屋建造計畫以實質預算的方式立下基

本原則（陳梅英、黃文鍠，2009）。雖然，在組合屋的建設上展現

了民間組織的主導，但此所涉及的民間僅是主導組合屋興建的慈善

組織，因此，由遷村所引發的居住問題，特別是永久屋建設與安置，

是否能真正貼近災區居民共識，並真正使基層社區在建設永久屋過

程具有自主性，在後續才應是檢驗公私協力效果的重要指標。  

首先，可以觀察的是，2009 年 9 月 15 日，於慈濟預計在高雄縣

杉林鄉月眉農場興建七百戶永久屋之際，便陸續傳出那瑪夏鄉、桃

源鄉布農族人在簽署了未來將入住永久屋的同意書之後反悔的現

象。據報導，在當時高雄縣政府委託由慈濟發放的意願書中，載明

「承諾取得房屋所有權之後，除繼承外，不移轉他人」以及「其所

有山地保留地，不得從事破壞水土保持之使用」，此舉引起了高雄

縣原住民再造聯盟起聲反對，並要求應限讓災民回到部落自行評估

情況；當時，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孫大川表示：「要災民馬上決定確

實情何以堪，會要求政府腳步「慢下來」，傾聽災民意願，讓訊息

充分傳達。」然行政院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陳振川卻認為 :

「籌建永久屋箭在弦上，目前最大問題在當地地質是否安全，重回

部落是否安全？」（謝文華、楊久瑩、郭芳綺、葛祐豪、朱有鈴，

2009）。可謂體現了政府部門與社區居民在「生活重建」與「實質

重建」的衝突。  

如論者認為，在組合屋建設上，行政體系為了吸收災害衝擊而

發揮專業性的重建技術以外，如何納入社區的需求與文化價值，反

而未能成為重要工作項目，在國家的重建立法與說帖中，雖一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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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災後家園重建應保障受災社區的參與，並尊重原居住者之自主意

願，然而，正因國家追求重建速度與節制重建資源的壓力之下，致

使重建過程爭議不斷（謝志誠、傅從喜、陳竹上、林萬億，2012：

45）。另外，出於行政效率的實質重建過程，
22

 更導致社區主體性

受到忽略，社區在龐雜的官僚與技術計畫之間，相對顯得被動、渺

小；當大批永久屋快速地引入大型慈善機構所突顯地便是無法細緻

地解決居民的族群、文化信仰、生活生計等社會性問題（陳惠民，

2012：46）。基於此，本文認為，為了回應執政困境而轉向的公私

協力過程，其實並非一種廣納在地機構或專業團隊的治理網路，在

此當中，中央對實質重建的效率追求，可說反而減損了生活重建的

家園復原價值。  

由於中央政府對地方文化的忽視，體現出實質重建與生活重建

這兩條路線，不但會因為政治尺度快速移轉而產生交集之困難，甚

至，中央政府對重建工作的定調，更造成生活重建的重要性幾乎被

實質重建取代之結果。2009 年 10 月 24 日，馬英九至屏東縣視察，

當時屏東縣議會議長代原住民請命，要求政府重視原住民部落原地

重建或遷村事宜，然而，從馬英九的回覆：「人命不是開玩笑的，

政府一旦做成遷村決定，也是萬不得已。如經專家評估，現地已不

適合永久居住，該遷村的還是要遷村、該走的還是要走」來看（陳

崑福、潘欣中，2009），遷村與組合屋興建的議題已和「居民共識」

                                                        

22. 在任命新閣揆並就任黨主席後，馬英九與吳敦義之互動模式也逐漸回到閣揆執行長

化的歷史路徑。除了總統經常親上前線，多次主持防颱、防疫會議等，當時，吳敦

義公開宣稱行政院院長即是總統執行長，其向媒體表示：「馬總統直接打電話給部

會首長、找部會首長開會無妨，溝通不必拘泥繁文縟節，就像打撞球，碰，直接入

袋最好，……以法國雙首長制為例，總統所屬政黨與國會相同，本來就會傾向總統制。」

可見一斑（張峻豪，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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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更遠，雖然，在此之前，曾有地方行政首長（高雄縣長楊秋興）

自行率領團隊到各災區會勘，並表示：「只要進行工程搶修，即可

排除危險，村民也可返鄉不用遷村」（黃佳琳，2009），但中央政

府堅持其遷村主軸，並強調地方政府應共同進行「專家評估」，都

顯示日後重建工作乃是中央主導，地方政府配合實施的立場。論者

認為，對比九二一地震重建經驗，當時涉及組合屋與遷村複雜叢結

的行政程序、經濟與族群文化差異等問題，反而延宕了原本預訂之

遷村進度，此即為莫拉克風災發生後受到救災不力責難的中央政府

很快捨棄「中繼安置」的選項，並決議快速引入大量民間慈善機構

所募集的人物力資源，以擇地集中興建「永久屋」的「一條鞭」政

策之主要原因（陳惠民，2012：39-40）。  

另外，除了遷村與組合屋興建議題，有關「生活重建」受到忽

視的現象，以及中央政府的控制性，亦可由當時成立的「生活重建

服務中心」得到理解。論者認為，中央政府透過直接規劃與決定委

託非政府組織的對象，造成地方政府首先成為第一重的被排除的現

象，由於地方政府的權力相對弱勢，無法直接參與災後生活重建中

心的規劃與決策，阻斷其與生活重建中心的正式關係，致其出現某

種程度的行政疏離（林珍珍、林萬億，2014：40），此在在顯示本

文所認為政治權力運作對重建工作之牽動，以及，影響了公私協力

乃是中央政府強勢主導救災體系結果，圖六表示了災後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的定位。論者認為，正因為中央政府的委託機制反而牽制了

地方政府的主動執行能力，致使受委託的私部門在權能受限下，聯

繫會議並未如預期，結果，在地方政府受限、生活重建中心無力整

合的問題中，災區如何啟動資源的聯結和長程的規劃，以完整落實



102 東吳政治學報/2018/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社區重建，產生嚴重的困境（林珍珍、林萬億，2014：41）。
23

 

彙整前述，本文認為，半總統制的憲政兩軌特性，不但是半總

統制運作不穩定之來源，也是引發災害治理難題的主要原因。在莫

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過程中，總統與閣揆在兩條憲政軌道上的主

張，首先便引發災區遷村爭議，繼而，就在災民無所適從下，總統

站上了前線，統整行政部門意見，代表著取代災害防救法應依循的

內閣制運作軌道，所以，接續所影響地方政府與私部門在災後重建的

角色，也就因總統的優勢主導而使地方需求受到排除。和九二一地震

最大的不同是，由於災害防救法已將公私協力、府際關係在災後重建

工作的角色更形法制化，因此，總統若想要以總統制的軌道取代行政

體系的運作，自然會受到更大批評，且更提高移轉軌道之難度。  

由台灣半總統制的運作經驗來看，例如馬英九執政時期的閣揆

江宜樺，在卸任後便表示行政院院長在此憲政兩軌制之下的「無

奈」，其認為：「行政院長是總統的 CEO，部會首長常常被叫到總

統府直接跟總統報告，形成總統越級指揮，部會首長越級報告，兩

人講好，才通知行政院長，行政院長角色尷尬。」（王彥喬，2017）

讓我們略可從中理解我國行政權運作的實際。如同本文所發現，由

行政權歸屬這個主重要指標來看，當總統制的軌道忽視了原本內閣

制軌道應發揮的效果，亦即有效透過地方政府與私部門來連結社區需

                                                        

23. 例如，論者經常指出，台灣從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開始，歷經新故鄉計畫、健康社

區計畫等執行，不但創造諸多依賴政府經費的明星社區及樣版社區，在計畫先導而

產生政府對「標的社區」之選擇，更使社區的真正問題難以得到重視（黃源協、劉

素珍、蕭文高，2011：36）。另外，受到此些計畫框架之影響，台灣諸多社區在社

區參與的表現上，往往就只能透過計畫申請與執行所進行，然而，在競逐計畫的過

程中，隨著社造越來越走上精緻化、專業化，卻可能壓縮社區居民參與的機會或管

道，因此，若社區公共政策的決策模式成為菁英模式（Lester and Stewart, 2000），

其結果不僅造成資訊傳遞的扭曲，一般民眾也就成為被動及間歇式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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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實質達成政府部門間、公私部門間溝通與聯繫的機制，那麼，

總統為求救災成效的作法，便可能傷害到最基層之社區在重建工作的

重要價值。 

 

 

 

 

 

 

 

 

 

 

 

 

 

 

 

 

 

 

 

 

圖六  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的治理網路  

資料來源：林珍珍、林萬億（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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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廣被批評為過於偏重工程與硬

體，缺乏部落社群的概念，忽略了原鄉情感的面向，更嚴重地便是

導致社區與居民的參與不足，而成為許多災民拒絕入住永久屋的之

主要原因（林珍珍、林萬億，2014：34-39）。中央政府持續強加控

制地方基層之行動，甚至在中央地方共同合作的治理網絡建構中，

忽視地方的真正需求，乃是與政策規劃及資源分配難以站在地方層

級之立場有關。事實上，社區面對災害往往站在一線，其對於災害

的預防能力、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能力、以及災後重建的角色定位等

探討，更使其應作為當前災害研究的重要單元。近年來，許多分析

都指出，正是由於災害的衝擊直接發生在社區，故關於災後重建的

評估，自需以社區為主要對象，社區能否迅速回復、生存，並且建

立起對於災害的適應性，進而能預期風險、減低衝擊，不但體現人

民如何學習與災害並存（ living with risk）之重要性，也是災害治理

的關鍵目標（Fan, 2015: 27）。按上述莫拉克風災的案例所示，重建

工作若以行政權的貫穿為主要內容，並以制度吸收力減低社區在災

害衝擊上的困境，反而會因社區成為配角而降低社區在面對災害時

的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而影響災害治理的品質。  

總結來說，在兩個個案中，本文都發現，對於近年經常在災害

治理中看見私部門興起，以及社會力量作為災後重建關鍵角色的相

關論述（湯京平，2001：67；劉麗雯、邱瑜瑾、陸宛蘋，2003：139-143；

王仕圖、趙善如、許慧麗，2011），所展現私部門在資源動員過程

的順利性，甚至與中央得以形成平等互動地位，除了是因基層社會

力的動能強大，或者與中央政府欲求立即回應社會層面之需求有

關，在這之中，中央政府的作為、不作為或許更是關鍵因素。首先，

在九二一地震的個案中，本文認為「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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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民間參與以及由下而上的重建精神，乃是與官方的治理邏輯脫不

了關係，以行政權為軸心展開的救災過程，一方面展現制度自我吸

收效果，另一方面也利用制度的彈性空間創造了治理網絡的型塑依

據，最後致使社區終究難以脫離「社區總體營造」的宿命。論者經

常指出，台灣從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開始，歷經「新故鄉社區營造

計畫」、「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等執行，不但創造諸多依賴政府經

費的明星社區及樣版社區，在計畫先導而產生政府對「標的社區」

之選擇，更使社區的真正問題難以得到重視（黃源協、劉素珍、蕭

文高，2011：36），這或許和九二一地震後所創造的「路徑起點」

有不可分的關係。再者，於莫拉克風災的案例中，中央政府簡化重

建程序，甚至犧牲災區所必要銜接的相關文化、產業與經濟等重環

節（陳惠民，2012：47），導致受災社區未能完整且順利地以社區

營造方式進行重建（邵珮君，2003：373），不但是因為災害受到社

會關注程度增加，使救災體系轉而反應制度吸收力，也和政府同步

增強對受災社區在重建工作的控制有關。本文將此兩案例的共同性

表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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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兩個個案的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說明：雙向箭頭表示災後重建的尺度移轉，細箭頭表示兩條軌道所涉及

的分析面向及其相關性，粗箭頭表示尺度移轉所造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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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張，行政部門的優勢加上單一制國家的特徵，創造了政府決策

過程難以滿足力求「盡可能多數」的共識型民主（張峻豪，2016：

137-138）。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本文在憲政體制和災害治理的整合

討論中，同樣發現台灣作為一個單一制國家，同時也是強權總統的

半總統制代表案例，地方基層在災害重建過程中無法廣泛參與，並

展現地方文化價值，正和政府具有優勢高度，並以政治權力的穩固

來回應多數認同而犧牲廣泛共識有關。  

台灣在 1990 年代啟動修憲列車後，「加強總統角色」便一直是

憲政發展的歷史路徑（Lee and Chu, 2003:5 ），而確立半總統制的

第四次憲改，即是以調整總統與行政院院長的關係為始，這使得長

期以來，討論台灣半總統制運作的核心議題，往往聚焦在總統對憲

政運作的影響，以及內閣制軌道難以被實踐等問題。本文延續此觀

點，將之進一步應用在災害治理體系，透過兩個廣受關注的個案分

析，首先，本文發現，總統對整個災害重建工作的實質影響，不但

在九二一地震之案例顯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災後重建過程缺乏協調

合作，或地方政府未能有效被賦權等問題（李宗勳、王文君，2014：

20），都與總統的指揮而穿透救災體系，並尋求效率以產生政府對

災害的吸收力有關；另外，在莫拉克風災的發生後，總統更由行政

權行使的「第二線」站上「第一線」，進而主導重建工作轉向，並

取代行政院成為調控災害防救法運作之主角。  

當然，總統在重大災害之中的影響，絕不僅是在半總統制的國

家才會發生，然以本文的分析來看，正是因為半總統制憲政兩軌特

性，使其同時受到內閣制與總統制兩軌運作的救災體系究竟會是取

代其一？在兩者之間搖擺？還是相互妥協之型態？導致災害治理的

過程更為複雜。按本文主要透過行政權歸屬的面向所分析，台灣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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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偏向總統制軌道的「常態」，確實反映在兩個重要災害個案

上，然總統在其中的影響力，甚至直接主導或調整政策執行方針，

雖使半總統制走上了總統制軌道，但整個救災體系與行政院團隊的

關係、府際關係之建構，或公私協力的制度性框架，其實都還是與

內閣制軌道的落實有其相關性，並有賴總統制軌道來一一化解。因

此，由制度韌性的分析架構來理解，本文發現，半總統制雖因憲政

兩軌而使政府災害治理具有吸收力與彈性，但也因總統對行政權之

主導，衍生了行政效率與政治彈性間的取捨，以及政府藉由與私部

門合作以跳躍行政體系的現象。而基於這樣的「尺度移轉」，就在

整個救災體系的運作轉向公私協力的框架後，總統對行政部門的持

續掌握，並企圖使半總統制下的總統制軌道完全取代內閣制軌道運

作，造成主管地方政府與救災的行政院成為執行機關而非主管機

關，不但因此排除府際關係對災後重建所能發揮的實質效果，也進

一步犧牲了私部門或基層社區在當中的自主性，最後，便形成站在

災害第一線的社區，其「生活重建」的家園價值也受到排除。  

從台灣過往的半總統制研究來看，垂直分權設計與半總統制的

相互關係，非但不是重要研究主題，治理議題與半總統制的連結也

相對缺乏。近年來，隨著地方治理的意義更受重視，基層民主亦成

公民社會實踐的重要價值，則中央政府如何更適切地將權力運作穿

透地方自治團體、私部門，以及基層民眾，自當成為政府能否有效

治理的關鍵指標。而在這當中，憲政民主與國家治理能力若能同步

提升，或許就是統治者可以體現「民知所欲，常在我心」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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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Taiwan: A Study of the 921 Earthquake 

and Typhoon Morakot 

 
 

Chun-Hao Chang  *  

 

 

This article uses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theory to explain 

how Taiwan’s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absorbs the impact of 

major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e paper chooses major disasters 

that occurred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the 921 Earthquake and 

Typhoon Morakot, to discuss how a system of government 

operations created by a semi-presidential constitu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arrangements, flexibility, and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of the governance process. Relate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oversight role of the president, 

observers have argued that in Taiwan’s disaster governance 

proce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control local 

grassroots action. In addition, the governance network involv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s been 

regarded as ignorant of real local needs, because the policy 

planning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rarely represent local interests.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outside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conti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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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ave the ability to regulate and absorb disaster governance. 

Thi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explanatory dimension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on disaster governance. 

Keywords: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921 Earthquake, Typhoon 

Morakot 




